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22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3)佑字第 090號 

主旨:為配合大湖風景區整體規劃開發相關改善需要，並維護遊客安全，該縣大湖風

景區及水域自即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，不對外開放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宜蘭縣政府 113年 3月 15日府旅管字第 1130040845B號函辦理。 

 

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